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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各地方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及公司行號辦理大型活動頻繁，參加人數亦相當可觀，大型活動辦理單位、場地出租借單位及主管機關(構)應避免噪音污染影響活動場所鄰近居民，善盡管理規劃責任，且採事先預防作法，對維護環境安寧，可達事半功倍之成效，亦可減輕環保單位稽查之負荷，特訂定本指引，提供各地方政府、大型活動管理機關(構)及辦理單位參考運用。
二、適用範圍及對象
（1） 適用範圍
本指引適用於各種結合宗教、節慶、發展地方特色、促進觀光、運動、文化與娛樂等目的所規劃辦理之活動。
（2） 適用對象
1. 辦理活動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
2. 出租借活動場地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
3. 主管活動之各級政府機關（構）。
三、噪音污染管制作為
為減少大型活動（以下簡稱活動）造成之噪音污染，於活動辦理前、中、後階段，活動辦理單位、出租借場地單位、活動主管機關（構）應依權責辦理下列事項：
（1） 活動辦理前
1. 活動辦理單位
應對周遭居民實施敦親睦鄰措施，並向出租借場地單位或活動主管機關（構）提出噪音防制計畫，承諾於活動前及期間進行相關噪音防制措施，經出租借場地單位或活動主管機關（構）審核通過後，確實依計畫內容執行，該計畫至少包含下列噪音污染防制作為：
(1) 應妥為規劃動線，噪音源須遠離或背向場地附近噪音敏感點，如住宅區、醫療院所、圖書館及學校等。
(2) 具備移動式噪音監測設施。
(3) 活動若有委外辦理者，並應於委託執行單位或人員之契約文件內，明訂前述噪音防制相關要求。
2. 出租借場地單位
(1) 為避免噪音污染影響活動場所鄰近居民，受理噪音防制計畫時，應檢視場地之噪音防制措施，並從嚴審核活動辦理單位所提之噪音防制計畫，於審核通過後，通知活動主管機關(構)。
(2) 對違反或未執行噪音防制計畫之活動辦理單位，宜訂定懲罰規定。
3. 活動主管機關（構）
若無出租借場地單位，活動主管機關（構）於受理噪音防制計畫時，應從嚴審核活動辦理單位所提之噪音防制計畫，邀集轄境內相關活動場地出租借單位召開會議，並協調將本指引相關內容納入場地使用管理規則或承租契約規範。
（2） 活動過程中
1. 活動辦理單位
依噪音防制計畫，應至少執行下列事項：
(1) 設置移動式噪音監測設施，監測活動期間之音量。 

(2) 張貼維護安寧文宣於活動動線或場地周界四周明顯處。
(3) 限制或禁止參加者攜帶容易產生噪音之物品進場。
(4) 禁止於噪音管制標準所規定之夜間時段使用擴音設施或相關設備，並嚴禁直（間）接產生噪音之行為，如擊掌、跳動等。
2. 出租借場地單位
應配合活動主管機關（構），定時或不定時查核活動辦理單位是否依噪音防制計畫確實執行。
3. 活動主管機關（構）
（1） 應隨時掌握噪音狀況，促使活動辦理單位儘速減少噪音污染。
（2） 得定時或不定時查核活動辦理單位是否依噪音防制計畫確實執行。
（3） 活動結束後
出租借場地單位對違反噪音管制相關法令之活動辦理單位，得列管並不再提供場地之出租借。
四、噪音管制檢核項目
辦理大型活動時，除考量影響因素據以規劃活動內容及場地設備配置外，並應納入各項噪音污染管制作為，以維護環境安寧，建立良好鄰里關係。
活動辦理前、中、後階段之相關作業事項檢核表如附件一，噪音管制檢核項目表如附件二，皆由活動辦理單位填報，出租借場地單位負責檢核，通知活動主管機關（構）；若無出租借場地單位，則由活動主管機關（構）負責檢核。
噪音管制檢核項目如下：
（1） 噪音管制區內，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時間、地區或場所不得從事燃放爆竹、神壇、廟會、婚喪等民俗活動，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依各機關公告辦理）。
（2） 視情況調整音源擺放位置及調降其音量，並妥為規劃動線，噪音源要遠離或背向場地附近噪音敏感點，如住宅區、醫療院所、圖書館及學校等，以避免鄰近住戶受到噪音干擾。
（3） 儘量以減少產生噪音或振動之方式辦理活動（如播放照片或各式燈光效果等，惟仍應注意光害影響），取代施放煙火及爆竹，以適當控制噪音量。
（4） 張貼維護安寧文宣於活動動線或場地周界四周明顯處。
（5） 限制或禁止參加者攜帶容易產生噪音之物品進場。
（6） 禁止於噪音管制標準所規定之夜間時段使用擴音設施或相關設備，並嚴禁直（間）接產生噪音之行為，如擊掌、跳動等。
（7） 評估活動場地可能產生之最大音量是否符合噪音管制標準或採取相關噪音防制措施，以阻絕自場地本體傳播至鄰近住戶處之音量。可採取之噪音防制措施除可參考附件三外，並可至本署噪音管制資訊網下載專區 (網址：http://ncs.epa.gov.tw/noise/DD/D-01.htm)下載。
（8） 活動前對周遭居民之提醒等敦親睦鄰措施。
五、參考法令
本指引係參考「噪音管制法」及「噪音管制標準」等噪音管制相關法規訂定之；違反上述相關噪音管制法規時，由主管機關視違反情節，依相關法規罰則論處。
附件一
辦理大型活動噪音污染管制相關作業事項檢核表
活動名稱：                    辦理單位：                   

主 辦 人：                    聯絡電話：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預定活動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請作業流程
	檢核
（ˇ）
	申請活動
辦理期間
	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
聯絡人／電話
	備註

	1.活動辦理前
	
	
	
	
	

	(1)活動規劃考量對活動場地與周遭場域之噪音影響或衝擊 
	
	－
	－
	－
	

	(2)完備與申請噪音防制計畫規劃及執行文件
	
	－
	－
	－
	

	2.活動辦理中
	
	
	
	
	

	(1)環境維護人力安排
	
	
	
	
	

	(2)噪音污染應變人力安排 
	
	
	
	
	

	3.活動辦理後
	
	
	
	
	

	清理人力安排
	
	
	
	
	


※本表單內容可依各個活動需求不同自行增減填列。

附件二
辦理大型活動噪音管制檢核項目表
辦理單位：                    活動名稱：                   

活動性質：                                                 

活動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大型活動噪音管制檢核項目
	檢核項目
	室內
	室外
	備註說明
（含未考量原因）

	噪音管制
	1.噪音管制區內，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時間、地區或場所不得從事燃放爆竹、神壇、廟會、婚喪等民俗活動，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依各機關公告辦理）。
	□
	□
	

	
	2.視情況調整音源擺放位置及調降其音量，並妥為規劃動線，噪音源要遠離或背向場地附近噪音敏感點，如住宅區、醫療院所、圖書館及學校等，以避免鄰近住戶受到噪音干擾。
	□
	□
	

	
	3.儘量以減少產生噪音或振動之方式辦理活動（如播放照片或各式燈光效果等，惟仍應注意光害影響），取代施放煙火及爆竹，以適當控制噪音量。
	□
	□
	

	
	4.張貼維護安寧文宣於活動動線或場地周界四周明顯處。
	□
	□
	

	
	5.限制或禁止參加者攜帶容易產生噪音之物品進場。
	□
	□
	

	
	6.禁止於噪音管制標準所規定之夜間時段使用擴音設施或相關設備，並嚴禁直（間）接產生噪音之行為，如擊掌、跳動等。
	□
	□
	

	
	7.評估活動場地可能產生之最大音量是否符合噪音管制標準或採取相關噪音防制措施，以阻絕自場地本體傳播至鄰近住戶處之音量。可採取之噪音防制措施除可參考附件三外，並可至本署噪音管制資訊網下載專區 (網址：http://ncs.epa.gov.tw/noise/DD/D-01.htm)下載。
	□

	□

	

	
	8.活動前對周遭居民之提醒等敦親睦鄰措施。
	□
	□
	


※本表單內容可依各個活動需求不同自行增減填列。
1

